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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县坝营镇人民政府

会计监督检查报告

兴玮专审字[2023]第 1018 号

清河县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清河县坝营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：坝营镇政

府）进行 2023 年度的会计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会计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准则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邢台市财

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邢财监[2023]13

号）等的要求进行。在检查过程中，我们结合清河县坝营镇人民政府

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抽查相关会计资料和复核等我们认为必要的

检查程序。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清河县坝营镇人民政府位于清河县坝营镇，单位负责人：王如峰。

单位主要职责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财政、税收、国有资产监管的方针、

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制度；组织拟订财政、国有资产、财务会计等方

面的地方性规章制度，并监督实施；制定财政和预算收支计划，管理

和监督各项财政收入；管理和监督各项财政支出；管理基本建设拨款

和基本建设财务；负责镇级农业、文教、卫生、科学等部门事业费及

其财务管理工作，管理镇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编制，管理镇机关党派

团体行政经费、公检法司经费及财务管理工作等。

二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
1.会计核算不规范

⑴ 存在使用不规范票据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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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：“会计机构、会计人

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，对不真

实、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，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；对记载

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，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

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。”和《政府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第十四条：

“政府会计主体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，应当及时进行会计

核算，不得提前或者延后。”的规定。

检查中我们发现发票名称为：“坝营镇政府”的情况；存在使用

开票日期为 2021 年票据的情况。

⑵ 存在发票名称与收款人名称不一致的情况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九条：“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

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，填制会计凭证，登记会计账簿，

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。”的规定。

检查中我们发现发票购买方名称为清河县坝营镇人民政府-坝营

计生办，款项转账给于明先。

2.结余资金管理不规范

根据《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 号）：

“应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，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，应当

作为结余资金管理。”和财政部《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5〕15 号）：“部门预算结余资金以及结

转两年以上的资金（包括基建资金和非基建资金），由同级财政收回

统筹使用。”的规定。

坝营镇政府“银行存款-基本户”期初、期末存在大额资金，2022












